
附件八　考場須知
一、考場規定及應考人注意事項： 
(一)品管班考試時間為九十分鐘。
(二)考試時得使用計算機，作答時使用黑色2B鉛筆劃記，答案應力求清晰。答案卡應保持清潔平整，請勿搓揉，以避免答案卡判讀失效。
(三)答案卡先寫上姓名、培訓單位、期別、座號、卷別，並劃記期別、座號，試題卷寫上姓名、期別、座號，再開始作答。
(四)對試題有疑義或錯別字時，得舉手發問。
(五)應考人就座後，應將學員識別證及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置於桌上，以備核對。並自行檢查試題卷及答案卡有無錯誤或缺損，如發現異常，應即告知監考人員處理。
(六)應考人之書籍文件，應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場所，不得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違者依第七款第六目論處。
(七)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繼續應考，其期末測驗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並喪失補考資格；應考人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考人員負責證實者，仍依規定處理：
1. 冒名頂替。
2. 持用偽造或變造之應考證件。
3. 互換座位或試題卷(答案卡)。
4. 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
5. 在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有關文字。
6. 夾帶書籍文件。
7. 使用禁止使用之計算工具。
8. 故意不繳交答案卡或考試完畢前攜帶離場。
9. 未遵守本規定，不接受監考人員勸導，或繳交答案卡後仍逗留試場門口(窗)附近，擾亂試場秩序。
(八)應考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輕重，扣除期末測驗成績十分或其全部分數：
1. 未得監考人員許可，移動座位或擅離試場。
2. 散發試題後，窺視他人試題卷（答案卡）或互相交談或出聲朗誦。
3. 拆開或毀損試題卷及答案卡。
4. 不依試題卷（答案卡）說明事項作答。
5. 繳交答案卡後，未即離場或離場後未經監考人員許可再進入試場。
6. 考試中行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通訊器具未關機，且發出聲響。
7. 攜帶非必需或規定以外之物品。
8. 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後，仍繼續作答不繳交答案卡。
(九)應考人應在規定時間內繳卷，屆時未繳者一律收繳。繳卷時，應經監考人員驗收答案卡後始得離場。
二、監考人員注意事項：
(一)依綜合測驗及監考標準作業流程會同代訓機構執行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確認試卷彌封處主管機關核蓋戳章完整後，雙方共同拆封。
(二)向應考人說明考場規定及注意事項。
(三)請代訓機構輔導人員離開試場，得調整應考人座位，並適當地依卷別發給試題卷。
(四)監考時逐一核對應考人身分及答案卡個人編號資料，並清點人數。
(五)確實點收答案卡，並帶回主管機關。
(六)監考時如發現應考人違反考場規定或前點第七款及第八款所列各款情事之一或其他相關情事者，應即告知其違規事實，並由監考人員簽陳主管機關核定後依規定處理；於考試後發現者，由試務承辦人員依規定簽陳主管機關核定後處理。
(七)依綜合測驗及監考標準作業流程確實辦理監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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